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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处理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意见适用于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成立前，即 2016 年 10 月

8 日前，在全区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地产。

三、申请主体

（一）原开发建设单位存在的由原开发建设单位向不动产

登记机构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原开发建设单位不存在的，按以下方式办理：

1．原房地产开发企业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或已注销且无承继

单位以及下落不明的，可由购房者或业主代表、业主委员会提出

申请。

2．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自行开发建设或利用自

有土地与其他单位联建的，由原单位提出申请，原单位不存在的，

由承继单位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无承继单位或主管部门的，可

由购房者或业主代表、业主委员会提出申请。

3．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开发建设的房地产，合作一

方或者多方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已注销且无继承单位的，可由

剩余合作方申请。

4．由于其他原因确实无法确定申请主体的，由房地产项目

所在地乡、镇政府提出申请。

（三）对非原开发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的，不动产登记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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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应依据申请在不动产登记机构门户网站或不动产所在地等指

定场所公告十五个工作日，公告期满且无异议的可受理该申请。

四、处理意见

（一）关于房屋已经原房屋登记机构登记，土地未登记的问

题

1．申请人能提供或不动产登记机构能查询到土地权属来源

文件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按权属来源文件批准的内容进行登记。

土地权属来源文件批准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或没有载明批准

用途的，土地使用权类型属于划拨的按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用途进

行登记，土地使用权类型不属于划拨的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处理

到位并完善手续后再予受理。

2．申请人无法提供且不动产登记机构经查询无土地权属来

源文件，但属于政策性住房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依据申请和公

告结果，按国有划拨建设用地进行登记。

（二）关于原房地登记结果不一致的问题

1．对建筑物超出原宗地界址或跨宗建设，已取得房屋所有

权证的，购房者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、抵押等登记时，不动产登

记机构应当受理，并按规划确定的房屋主体所在宗地落宗，同时

在不动产登记簿证上如实记载相关情况。

2．对房屋产权已办理多次转移登记，但土地使用权未办理

转移过户的，以现房产权利人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原土地权利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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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土地使用证直接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。

3．原权利人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，现申请办理相关登记，

在确定该宗地边界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，不动产登记机构权籍调

查面积与证载面积不一致的，不再报请区政府批复。实测面积小

于证载面积的，由权利人提供知悉说明，不动产登记机构按实际

测量的面积办理登记；实测面积大于证载面积的，由权利人补交

土地出让金及税费后，按实测面积进行登记。

（三）关于土地已登记，房屋未办理登记的问题

对在不动产统一登记前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且已建成的

房屋，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，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，须先申

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。申请首次登记，

涉及建设工程规划及房屋竣工验收的材料按以下要求提供：

1．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

（1）1990 年 4 月 1 日前建成的房屋，依据《城市规划条例》

应提交《建设用地许可证》和《建设许可证》。

（2）1990 年 4 月 1 日至 2008 年 1 月 1 日之间建成的房屋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应提交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证》和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。

（3）2008 年 1 月 1 日以后建成的房屋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应提交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》。

2．房屋竣工验收的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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